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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707－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PWSC(2006-07)4 720CL 白石角發展計劃基礎設施

工程第 2C階段－ L5道路及
毗鄰泊車和上落客貨區  

 

 主席告知委員，有關此工程計劃的資料文件已

於 2006年 3月送交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2.  周梁淑怡議員察悉，擬議的L5道路會在房屋用
地與康樂用地之間建造。她認為該處應有足夠的通道設

施，以確保來往兩幅用地之間的人流不會因道路交通，

以及毗鄰泊車和上落客貨區而受阻。主席請政府當局在

推行此工程計劃時考慮此事。  
 
3.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 703－建築物  
 
PWSC(2006-07)5 256RS 大嶼山東涌第 17區體育館、

社區會堂暨圖書館  
 
4.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曾於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
年 3月 10日會議上，就擬議工程計劃徵詢該事務委員會的
意見。應該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曾於 2006年 4月
24日就此工程計劃的範圍進一步徵詢離島區議會的意
見。民政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此工程計劃，並要

求政府當局確保擬議的康樂和社區設施可充分應付居民

(特別是年青人 )的需要。部分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加快推
行此工程計劃。委員亦關注到，在進行建築工程期間，

對該用地毗鄰學校帶來的滋擾。  
 
5.  譚耀宗議員表示支持擬議工程計劃，亦促請當

局早日推行此工程計劃。他察悉，此工程計劃涉及分別

興建 3個建築物，即一個體育館、一所安老院／社區會堂， 
以及一個圖書館／辦公地方，而且完成整項工程計劃需

時 3年，他詢問當局可否分階段進行此工程計劃，將部分
設施的完工日期提前。  

 
6.  就預計此工程計劃的建築時間，建築署署長回

應時解釋如下：  
 

(a) 工地勘測的結果顯示基岩層頗深 (約有 50
米 )，因此預期打樁工程的難度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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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於該工地鄰近地鐵 (東涌線 )保護區，對地
基工程構成限制；  

 
(c) 在建築期間，須在工程用地上向地鐵有限

公司提供通道，供其建設隔音屏障，以盡

量減少機場快線鐵路所製造的噪音；及  
 
(d) 由於當局會採用設計及建造方式進行此工

程計劃，有需要給予承建商足夠時間，為

招標而按照合約的條件和要求擬定設計。  
 
建築署署長繼而表示，政府當局會就可否縮短建築期間

徵詢投標者的意見。他補充，由於預期所有建築物均不

超過 29米，即使分階段進行此工程計劃，每個建築物的
完工時間不會有太大差別。然而，分階段進行此工程計

劃或會增加成本。  
 
7.  周梁淑怡議員亦支持此項市民期待已久的工程

計劃。不過，她對分階段進行此工程計劃表示有所保留，

因為分階段進行此項頗為簡單的工程計劃，或許不具成

本效益。此外，只開放部分設施供公眾使用，或會阻礙

興建其餘設施的進展，亦可能令當局有需要採取額外的

環境影響紓解措施。周議員察悉，此建議將於 5月份提交
財務委員會批准，並要求政府當局解釋，為何在 2006年
12月才可開展此工程計劃。她亦詢問，此工程計劃的招
標文件有否訂明，中標的承辦商須盡可能縮短完工時間。 
 
8.  建築署署長答覆時表示，政府當局會在財務委

員會批准此工程計劃後進行招標。由於此工程計劃將以

設計及建造方式實施，投標者需擬定此工程計劃的設

計，並納入其招標書內。完成此項程序需時約 10星期，
當局會繼而評估所提交的建議書。考慮到設計及評審程

序所需的時間，以及其他所需的準備工作，將預計開展

此工程計劃的日期定於 2006年 12月是合理的。他重申，
由於有關設施是低層建築物，可於差不多同一時間建

成，而設計及建造工程計劃的中標承辦商須負責進行設

計及建造工程，所以，在同一時間而非分階段興建有關

設施，會是可取的做法。不過，他承諾政府當局會促請

中標的承辦商完成此工程計劃，確保沒有延誤。  
 
9. 由於有關工地毗鄰一所學校，周梁淑怡議員關

注建造工程可能會對該校及學生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

就此，周梁淑怡議員表示，一些海外建造工程計劃曾使

用加高圍板遮擋塵埃及噪音。她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所有

可能的緩解措施，以盡量減少此工程計劃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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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築署署長解釋，緩解措施是根據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頒布的指引制訂。如有需要，當局會採取特別的

緩解措施，解決個別工程計劃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他繼

而指出，就對 “噪音敏感 ”的工程計劃，如學校和教堂等，
當局會特別留意可能對鄰近社區造成的不良影響，亦會

徵詢區內居民對實施緩解措施的意見。就擬議工程計劃

而言，當局會採取措施控制塵埃、噪音及工地徑流所造

成的滋擾，以符合既定的標準，包括經常清洗工地和在

工地灑水，以及在進行高噪音的建築工程時使用消減噪

音設備。政府當局會在有需要時，進一步徵詢離島區議

會及區內居民 (包括該校 )對此事的意見。  
 
11. 周梁淑怡議員察悉，此工程計劃的估計建築費

用單位價格總額為每平方米 14,190元，並詢問有關費用如
何與其他同類工程計劃的相比。建築署署長回應時表

示，此工程計劃的估計費用中包括以上所述各種工地限

制所引致的較高費用。此外，鑒於擬議工程計劃是一項

設計及建造工程計劃，建築費用總額的一部分包括有關

的設計費用，但其他非設計及建造工程計劃的設計費用

則會記入相關的整體撥款支付。  
 
12.  建築署署長繼而解釋，根據有關設計及建造工

程計劃的過往數字，設計費用及顧問在合約管理和工地

監管方面的費用佔工程計劃的成本總額約 8%至 12%，視
乎當前市場情況及個別工程計劃的特別要求而定。由於

擬議工程計劃的估計費用根據以往同類工程計劃的實際

顧問費釐訂，因此當局認為有關的估計費用合理。  
 
13.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06-07)7 388RO 深水公園  ⎯⎯  第二期  
 
14.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曾於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
年 4月 7日會議上，就此項建議徵詢該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支持此項建議。部分委員強調，

鑒於深水區的人口概況，該公園的設計應特別切合長

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一些委員認為，此工程計劃完成

後，不應導致為年青人提供的設施有所減少。  

 
15.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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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SC(2006-07)8 400RO 將 軍 澳 第 40A區 地 區 休 憩
用地  

 
16.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曾於民政事務委員會 2006
年 4月 7日會議上，就此項建議徵詢該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支持此工程計劃。在進行討論

時，部分委員認為，兒童遊樂場應設有為殘疾兒童提供

的設施和設備。  

 
17.  劉健儀議員察悉，有關設計包括一個太極場。

她詢問，除太極場外，市民可否在公園內其他地方練習

太極。  
 
1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3(下稱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3”)答覆時表示，當局不會禁止市民
在公園內其他休憩用地練習太極。不過，太極場會是集

體練習的更適合場地。  
 

19.  劉健儀議員表示，當局可能會接獲多宗申請要

求使用太極場開辦太極班。由於人們多數在早上練習太

極，她詢問當局會如何處理有關申請。她又詢問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會如何宣傳有關場地和申請
安排。  
 
20.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3表示，其實多數太極班是
由康文署舉辦，而其他團體開辦的太極班則以小組形式

進行。由於現時有不同場地供人們練習太極，康文署會

統籌預訂場地的工作。很多場地的面積足以同時舉行數

個太極班。目前，本港並不缺乏場地以應付需求。關於

宣傳方面，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3表示，當局會在當眼處
張貼告示和海報，解釋如何申請使用有關設施，供市民

參閱。  
 
21.  劉健儀議員就為長者而設的健身站提出詢問，

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3回應時表示，健身站所提供的設備
主要方便長者進行簡單及非劇烈的體能活動。此外，當

局亦會在太極場內提供卵石步行徑。  
 
22.  李國英議員建議，卵石步行徑應位於健身站附

近。此外，當局應提供更多卵石步行徑，因為長者經常

使用此類設施。助理署長 (康樂事務 )3回應時表示，當局
會考慮有關建議並補充，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1所載的設計
只是此工程計劃的初步設計，如有需要，可作出修改。  
 
23.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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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06-07)6 8EA 上水馬會道的 1所小學  
 
24.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曾於 2005年 10月 24日
就檢討建校計劃的事宜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該事務委

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手進行把現有

半日制小學轉為全日制的工程計劃。  
 
25.  張學明議員察悉，此工程計劃旨在興建一所小

學，以便把現有的一所半日制小學轉為全日制。他詢問，

此工程計劃完成後會否對北區其他小學的收生情況造成

任何影響。  
 
26.  教育統籌局副秘書長 (二 )(下稱 “教統局副秘書
長 ”)表示，此工程計劃的設施是按照設有 24間課室的學
校設計而定。基於小一至小六每級會有 4班，現有半日制
小學每一班制將須一所設有 24間課室的學校轉為全日
制。此工程計劃完成後，現有學校的上午班或下午班會

遷到新校舍，以全日制方式辦學，而餘下的上午班或下

午班，則會留在原來校舍，轉為全日制。由於此工程計

劃涉及把現有半日制學校一分為二，因此不會影響北區

學額的供應量。她繼而表示，當局預計未來數年小一學

生人數會頗為穩定，因此就北區的小學學額而言，應不

會有嚴重供求失衡的情況。然而，家長選擇的改變或會

影響個別學校的收生人數。  
 
27.  李國英議員詢問此工程計劃對環境造成的影

響，建築署總技術顧問／資助工程表示，承建商將須採

取措施以減輕建造工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此工程計劃

將採用撞擊式打樁，而招標文件亦會註明只可在指定時

間內進行打樁工程，使該校不受影響。承建商亦會使用

滅音器或減音器，豎設隔音板或隔音屏障，以盡量減輕

高噪音建築工程造成的影響。  
 
28.  建築署總技術顧問／資助工程亦請委員參閱政

府當局的文件附件 5(b)並解釋，由於一些現有的樹木位於
工地範圍內，因此必須將之移植到其他地方。所移植的

樹木會作為新校舍與現有學校之間的天然屏障。  
 
29.  劉健儀議員察悉，此工程計劃會提供一個新的

籃球場，但現時該擬建學校附近已有 4個籃球場。她詢問
可否利用有關資源為學生提供其他設施。  
 
30.  教統局副秘書長解釋，一所小學的設施通常應

包括兩個籃球場。由於同一辦學團體在 4個籃球場附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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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另一所小學和兩所中學，以及可作出靈活安排，讓擬

建學校的學生與其他學校共同使用該等籃球場，因此，

當局同意應額外提供一個籃球場，主要供新學校的學生

使用。  
 

 

 

 

 

 

 

 

政府當局  

31.  劉秀成議員要求當局澄清此工程計劃的設計費

用。建築署總技術顧問／資助工程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

的文件附件 3，當中載述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顧問在
合約管理方面的估計員工開支為 120萬元，是根據此工程
計劃設計工作和建造工程的現有顧問合約計算得出。教

統局副秘書長補充，一如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19段所述，
有關的詳細設計、招標文件、地形測量及工地勘測的估

計費用為 310萬元。應劉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在相
關財委會會議舉行前，提供該估計費用的分項細節。  
 
3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33.  會議於上午 11時 1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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